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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Hlk523735664]旧设备转让合同书
合同编号：HBGHRC-2024-10-7-01

甲方（受让方）：黄骅市旗锐塑料制品有限公司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乙方（转让方）：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甲、乙双方本着平等、自愿、互利的原则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经过友好协商，乙方将下列旧设备转让于甲方，兹达成以下协议，以资双方共同信守。
第一条  旧设备的名称、规格等
双方知悉乙方所有的旧设备基本情况，协商一致约定价格如下：
	序号
	产品名称
	产品型号
	单位/台
	未税金额（元）
	税金（元）
	含税金额（元）
	备注

	1
	海天注塑机
	SA6000II/4500
	1
	200000
	26000
	226000
	2010

	2
	
	
	
	
	
	
	

	合   计人民币（元）
	200000
	26000
	226000
	


第二条　付款方式：
[bookmark: _GoBack]1．合同签订后，甲方到乙方现场对上述旧设备验收，甲方的验收确认无误后，乙方向甲方提供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，设备款全额由甲方支付。设备款全部抵减乙方对甲方226000.00元的应付账款（贰拾贰万陆仟元整），对应甲、乙双方采购合同编号：CG-2024-HB-（068），零部件采购价格协议编号：HBZYXY-2024-068-01。
2.甲、乙双方相关的账务等问题由双方自行解决，与三方无关。
第三条　包装与运费：甲方自行提货并承担运费。
收货地点：河北省沧州市黄骅市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院内。
第4条　 验收：甲乙双方共同现场勘验旧设备状况，旧设备现场交付后，若再出现任何质量问题，乙方概不对上述旧设备承担任何质量瑕疵担保责任。
       甲方应出具现场验收与运输方面的相关事项的委托书证明。
第五条　争议解决：凡是因本合同所发生的争执，双方应协商解决,如协商不能解决时，可将该争议提交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解决。
第六条  本合同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甲方:   黄骅市旗锐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  乙方: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(盖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盖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
2024年10月18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10月18日
2024年6月 20日合同签订地：河北省黄骅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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